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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办﹝2015﹞1 号 

 

 

洛 阳 市 教 育 局 

关于印发洛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等级评定

与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含民办）各学校，机关各科室及

二级机构： 

《洛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等级评定与分级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已经局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根据《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和工作方案，于 2015 年 7 月 10 前将本县（市、区）属学校评定

完毕，以适当方式公示后，纸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市教育局

安全办，同时报送电子版。 



 — 2 —

各市直（含民办）学校、幼儿园要认真对照《办法》要求，

认真整改学校和幼儿园存在的问题，做好迎接市教育局等级评定

准备。 

联   系   人：马合强 

电话（传真）：63255110 

联 系 邮 箱：lysjyjaqb@163.com 

       

 

 

2015年1月6日 

 

 

 

 

 

 

 

 

 

 

 

 



 — 3 —

洛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等级评定与 

分级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安全建设，

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平安和谐校园，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企事业单位

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国家标

准 GB/T 29315-201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小学校岗

位安全工作指导手册》、《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洛阳市

企业安全生产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全市学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学校安全等级评定与分级管理是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学

校安全管理标准和要求，对学校进行安全等级评定、公开；按照学校安全

评定级别对学校实施程度不同的监督、检查和奖惩等措施的一系列安全管

理活动。 

第四条  学校应当向社会承诺：完善并坚持学校安全制度，落实人防、

物防、技防措施，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和演练，严格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

断改进学校安全管理，及时公布学校安全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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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学校安全等级评定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由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负责安全全面工作的机构负责评定。学校安全等级信息由同级教

育行政部门公布。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公办和民办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

幼儿园（班）、特殊教育学校。 

第二章  等级评定标准 

第七条  学校安全等级评定实行百分制，根据得分情况评为 A、B、C、

D、E 五个等级： 

A 级：得分≥90 分，为安全状况优秀学校； 

B 级： 90＞得分≥80 分，为安全状况良好学校； 

C 级：80＞得分≥60 分，为安全状况合格学校； 

D 级：得分＜60 分，为安全状况不合格学校； 

E 级：当年发生安全责任亡人事故或被通报批评 2 次以上的 D 级学校。 

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向评定部门提出申辩。 

第八条  学校安全等级实施动态管理，原则上每年调整公布一次，对

于评定等级有变动的及时公布。 

第九条  学校出现下列情况及时调整其安全等级： 

1.学校提供虚假安全评定信息的，第一次给予黄牌警告，第二次降低

一个安全等级； 

2.学校 1 年内发生一般安全责任事故或受到 2 次通报批评的，降低一

个安全等级； 

3.学校发生其他安全责任事故的，依据事故等级降低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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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按照第四条向社会承诺的，直接定为 D 级； 

5.定为安全 D 级、E 级的学校积极落实各项整改措施，达到上一级标准

的，可向原评定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评定通过，可以提升一个安全等级； 

6.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对评为 A 级、B 级的学校进行抽

查，并根据抽查情况对学校安全等级进行调整。 

第十条  学校安全状况可能发生恶化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应当向学校发出黄牌警告，对可能降为 D 级、E 级的应当发出红

牌警告，学校应当立即整改。 

第十一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校安全信息公开制度，及时

公布或通报学校安全信息。信息公开坚持准确、及时、客观公正的原则。

不得公开国家秘密以及不应当公开的学校信息和个人隐私；经权利人同意

或各级教育行政认定不公开可能对学校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除外。 

第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负责安全全面工作的机构应当建立下

属单位安全信息库，如实记录下属单位各类安全信息。 

第十三条  对于安全状况 A 级、B 级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减少

安全检查次数，对发现的一般安全隐患由学校自行整改，有关部门评优评

先时优先考虑。对于安全状况 C 级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管理，

每半年至少综合检查一次安全工作；对于 D 级学校，应当重点加强监管，

每季度综合检查一次安全工作；指导帮助学校提升安全水平。对于 E 级学

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取消学校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各类评先

资格，直接帮助指导学校加强安全管理，整改有关问题，系统提升学校安

全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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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制度标准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建立安全工作领导责任制、工作责任制、岗位责

任制、责任追究制和警校联系制度；积极参与建立校园及周边环境的综合

治理制度和机制。 

第十五条 学校要结合本校实际建立以下安全制度：安全工作责任制

度；安全工作预警、应急与救援制度；安全工作会议制度；安全形势分析

制度；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制度；涉校治安、

刑事案件和其他安全事件报告制度；安全教育与演练制度；消防安全制度；

校园值班和护校制度；门卫管理制度；校园出入登记制度；外来人员及车

辆进入请示报告与会客制度；学生上下学安全护导制度；可疑物品检查制

度；校园内巡逻制度；校园封闭管理制度；用水用电用气安全管理制度；

饮食卫生安全制度；卫生防疫制度；办公室与功能室安全管理制度；化学

试剂等危险品安全管理制度；宿舍与学生住宿安全管理制度；学生自习期

间教师巡查、值班制度；体育活动安全制度；体育场地与器材使用与管理

安全制度；大型集会和活动安全制度；学校和教师车辆管理制度；校车管

理制度；低年级学生和幼儿上放学接送交接制度；社会和家长参与学校安

全工作制度与机制；防盗制度；防各类自然灾害制度；执勤防御（护）性

器械和报警、通讯设备使用管理制度；报警监控等技防设施设备使用维护

制度；安全经费保障制度；其他与学校安全防范有关的制度。 

 

第四章  人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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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学校要明确校（园）长为校园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成立校

园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指定某一部门负责协调学校安全全面工作。落实《中

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要求。 

第十七条 建立专兼职校园安全工作队伍。要积极聘请专职保安负责学

校安全保卫工作；要在中青年教师和管理干部中聘任兼职安全保卫人员；

积极建立家长、社区志愿者参与的护学护校队伍。 

学校应为专职或兼职安保等有关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第十八条 专职保安的配备标准与要求。学校每个校区一般应配 3 名以

上专职保安；规模较大的要适当增配专职保安数量；寄宿制学校要有专职

保安负责寄宿生的安全保卫工作，并根据寄宿生数量适当增加专职保安人

数。专职保安应从具有相应资质的保安服务公司中聘请，政治、身体健康

状况和年龄符合有关规定，持证上岗。专职保安上岗执勤应着保安制服，

佩带保安标志和携带符合公安机关规定的器械。  

第十九条 积极协调公安部门民警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到校园门前或周

边维护秩序。 

第二十条  在当地综合治理部门的组织、指导下，加强对校园及周边

环境的综合治理；对治安秩序混乱、商业、建筑、交通、环境、卫生等原

因影响学校及周边环境的，要及时主动向上级教育部门和当地社区、办事

处汇报，在综合治理部门的统一组织下，开展综合治理。 

第五章  物防标准 

第二十一条 学校围墙（围栏）、校门符合安全要求，围墙（围栏）高

度不低于 1.8 米，低于此高度的围墙（围栏）应当具有防攀爬功能；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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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7 米且可有效防护 5 人以下集体冲撞，校门处设置值班室或警务

室，配备必要的执勤防御（护）性器械和报警、通讯设备。 

第二十二条 安保人员配备必要的校内交通、通讯工具和执勤防护器

材。 

安保人员执勤防御器械配备标准：防暴头盔（1 顶/人）、防刺背心（0.5

套/人）、防割手套（1 副/人）、橡胶警棍（1 支/人）、夜间值班用强光

电筒（1 支/人）、对讲机（1 部/人）、辣椒喷雾器（0.5 支/人）、钢叉（1

套/组，每套钢叉包括叉腰、叉颈、叉脚用各一把）。 

第二十三条 学校视频监控报警室、财务室、电教室、实验室以及保密、

危险物品存放点等重要部位出入口安装防盗安全门。防盗安全门应符合

GB17565 的要求。窗户应安装金属防护栏等防护设施。 

第二十四条 校门和校内学生行进主要道路、教学楼和宿舍楼通道等部

位、地段安装路灯，亮化率达 100%。 

第二十五条 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等学生集中学习和生活场所按规

定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确保其完好有效；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通

道应保持畅通，在显著位置应设置消防疏散提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装置。安

全防护栏杆和设施符合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校内根据需要设置规范的交通标志标牌、减速带等设施，

施划行车线、停车线和人行横线。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当在校内高地、水池、楼梯等易发生危险的地方设

置警示标志或者防护设施。 

第六章  技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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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校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建设、验收、使用和维护

应当符合《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GB/T29315-2012）》

国家标准。 

第二十九条 设置监控报警室，对本单位的视频监控、报警、电子巡查

及系统信息通过管理软件实现联动管理。视频监控、报警信息应与公安部

门天网工程、110 报警系统或互联网联网，暂不能联网的应预留接口，并符

合相关信号采集与传输标准要求。 

第三十条 校园出入口及门前两侧、学生宿舍楼（区）、办公楼、教学

楼、学校食堂、停车场所及地下室主要出入口和主要通行区等重点部位应

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并在适当位置安装主动报警求助设备。校园周界应安

装视频监控系统或主动式红外入侵探测器。 

第三十一条 食堂（餐厅）、膳食制作场所和食品储藏室、化学危险品

库房、财务室、实验室、计算机室、配电室、锅炉房、二次供水设备等重

要场所应安装防入侵报警设备。 

第三十二条 技防设施形成的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应当至少留存

30 日备查，不得删改或者扩散。 

第三十三条 辅助照明灯光应满足视频系统正常摄取图像的照度要求。

应配备后备电源，保证断电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持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1 小

时，报警系统持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8 小时。 

第七章  安全教育与演练 

第三十四条  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注重安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有

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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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统一安全教育教材，每年安排 12 课时以上的安全教育教 

学课程。 

第三十六条  安排专兼职教师从事安全课教学；安全教育教师必须备

课，科学设计课后作业。 

第三十七条  落实《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要求，科学编

制本单位安全应急预案，每月至少组织 1 次以防火或防震等为主要内容的

安全疏散应急演练。 

第八章  校车管理 

第三十八条  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河南省实施〈校车

安全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  实行校车全过程责任管理，校车管理规章制度健全，落

实良好。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的评定细则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并

组织评定。 

 

 

 

 

 

洛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 年 1 月 6 日印发 


